
妻子早逝

老人无儿无女

苏老伯的父母早年去世， 妻子孔

阿姨 1992 年病逝， 两人未生育子女。

1994 年， 苏老伯唯一的亲姐姐也撒

手人寰。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 苏老伯没有

再婚， 也没有生育子女， 平时走动比

较多的便是堂姐一家， 尤其是堂外甥

李晓天从小跟苏老伯十分亲近。

由于苏老伯年迈独居十分不便，

李晓天提议让他搬到自己家中共同居

住。

为了解除苏老伯的后顾之忧， 李

晓天还出资为他和孔阿姨购买了一座

双穴墓。

岁月流转， 苏老伯渐渐步入晚

年， 身体也越来越差。 在苏老伯生病

住院期间， 他的住院手续、 陪护安排

等等都是由李晓天一手操办， 医药

费、 护工费、 营养品采购等开销也是

由李晓天代为支付。 2020 年， 苏老

伯去世， 李晓天忙前忙后， 操办苏老

伯的丧葬事宜， 让苏老伯体面地走完

了最后一程。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场突如其来

的诉讼， 打破了李晓天一家原本平静

的生活。

谁能继承

引发一场诉讼

苏云清是苏老伯姐姐收养的女

儿， 也就是苏老伯的外甥女。 在苏老

伯住院期间， 苏云清也经常前去看望

和照顾。

2022 年， 苏云清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依法继承苏老伯的全部遗

产。

苏云清表示， 苏老伯生前并没有

订立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 其遗产

应当适用法定继承。 苏老伯去世时无

儿无女， 父母和妻子都已经离世， 自

己的母亲也就是苏老伯的亲姐姐作为

法定的第二顺序继承人， 应当享有继

承权。

由于母亲早于苏老伯去世， 自己

作为外甥女是唯一的代位继承人， 苏

老伯的全部遗产应当由她一人继承。

而李晓天本人或者其母亲都不属于法

定继承人， 因此他根本没有资格分得

遗产。

面对苏云清的起诉， 李晓天既委

屈又愤怒。 他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二

十几年如一日地陪伴、 照顾苏老伯，

为苏老伯购买墓地、 养老送终， 而苏

云清只是偶尔回来看望， 却因为亲属

关系更近一层， 苏云清就可以继承全

部遗产， 而自己竟一分都得不到？

在律师的帮助下， 李晓天收集整

理了自己多年来照顾苏老伯的证据，

尤其是医疗费支出和购买墓地的凭

证， 还找来苏老伯的友人、 邻居和社

区工作人员作证。

法庭上， 一份份材料清晰地记录着

李晓天的付出， 也无声地诉说着一位孤

老被温暖照料的全部过程。

但苏云清却提出， 虽然李晓天确实

照顾苏老伯更多， 但自己也经常去看望

照顾老人。

而且苏老伯生前将工资卡和证件交

由自己保管， 李晓天支付的许多医疗费

用属于垫付， 苏老伯核对账目明细之

后， 会让她转账给李晓天。 因此， 苏云

清坚持认为， 李晓天并没有继承权。

一时间， 法庭上形成了对峙的态

势。

法院判决

可以多分遗产

法院对这起继承纠纷进行审理后认

为， 苏老伯在《民法典》 实施以前就已

经去世， 应当适用当时的 《继承法》 进

行处理。

苏老伯去世时， 并没有留下遗嘱或

者遗赠扶养协议， 也没有作为第一顺序

继承人的配偶、 子女和父母， 或者作为

第二顺序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祖父母和

外祖父母。

按照当时《继承法》 的规定， 只有

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才能代位

继承， 而苏云清显然不符合 《继承法》

下代位继承的条件。

但是， 这起纠纷进入诉讼时， 《民

法典》 已经实施， 而 《民法典》 实施

后， 将代位继承的范围扩大至“被继承

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

对于新旧法律的适用， 法律明确规

定， 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 施行前

死亡， 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 其

兄弟姐妹的子女请求代位继承的， 可以

适用 《民法典》 中关于代位继承的规

定， 前提是遗产尚未实际分割完毕。

按照《继承法》 的规定， 苏老伯的

遗产无人继承也没有受遗赠人， 苏云清

作为苏老伯已故姐姐的女儿， 属于《民

法典》 新增的代位继承人， 因此苏云清

享有代位继承的权利。

至于李晓天， 根据《民法典》 的规

定， 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

人， 可以适当分得遗产。 这里的“适

当”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可以比

继承人多， 也可能比继承人少。

李晓天长期与苏老伯共同居住， 在

老人生病时主要由他照顾， 丧葬等事宜

也由他操办， 法院据此认为李晓天尽了

更多的赡养义务， 可以分得遗产。

最后， 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 判

决苏云清分得苏老伯 30%的遗产， 而李

晓天分得苏老伯 70%的遗产。 对于这一

判决， 苏云清和李晓天都表示认可和接

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雷春波 陈晓卓

  当越来越多的孤老开始

面临现实的养老及监护困

境， 该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

呢？ 答案其实就藏在 《民法

典》 里。

首先， 可以签订 《意定

监护协议》。

如果老人有比较信任的

个人或者组织， 可以在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 ，

与该个人或者组织签订意定

监护协议， 明确在自己丧失

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时， 由该个人或者组织来履

行监护职责。

有了这样的预先安排 ，

当老人失能失智时， 监护人

可以根据意定监护协议的授

权， 代为处理日常生活、 医

疗等事宜。

其次， 可以预先订立遗

嘱。

老人可以通过立遗嘱的

方式， 将自己的个人财产指

定由某位或者几位法定继承

人来继承， 也可以将自己的

个人财产赠与国家、 集体或

者法定继承以外的组织或者

个人 。 一份合法有效的遗

嘱， 代表着老人身前对遗产

的预先安排， 而这样的安排

可以确保老人的意愿在身后

得以实现， 也可以预防和减

少由于继承而引发的亲人之

间的矛盾纠纷。

最后， 可以签订 《遗赠

扶养协议》。

除了意定监护协议和遗

嘱以外， 老人也可以与继承

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签订

遗赠扶养协议。

按照协议， 扶养人要承

担老人生养死葬的义务， 而

在老人去世后， 扶养人可以

依据协议享有受遗赠的权

利。

此外， 近些年来 “生前

预嘱” 也开始逐步进入大众

的视野。

“生前预嘱” 是指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 预先通过书面形式作出

的医疗意愿表达， 明确在不

可逆昏迷、 植物状态等情形

下是否接受生命维持治疗

等。

2022 年， 《深圳经济特

区医疗条例》 修订后首次对

“生前预嘱 ” 作出了规定 ，

明确如果患者订立的生前预

嘱符合条件， 医疗机构在患

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

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 应当

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

示。

虽然该条例仅是深圳的

地方立法， 但是订立一份规

范的 “生前预嘱” 仍旧是值

得考虑的。

生前做好安排

避免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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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早逝又无儿无女的苏老伯离世， 留下了一套房产，外
甥女要求代位继承老人的遗产，而堂外甥则认为自己赡养照顾
老人多年，应当享有继承权。

这起继承纠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苏老伯去世是在《民法
典》实施之前，但相关诉讼却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后，这又涉及
新旧法律的适用问题。

老人孑然一身
外甥“养老送终”

虽非法定继承人
仍能多分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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